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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通知

各民办幼儿园：
根据《关于印发<江西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及扶持办法（修订）>的通知》（赣教基字[2019]42号）文件精神，现将庐山市2023年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定对象：3年期满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和新申请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的园所。
二、认定时间：暂定2023年7月份（具体时间以当日通知为准）。
三、认定程序：
1.申请。幼儿园向市教体局提出书面申请并作出相关承诺（申请表见附件1），于2023年7月31日交教育股，联系人：易小青，联系电话：0792-2661836。
2.认定。由市教体局牵头，会同财政、发改部门共同组成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机构，对提交申请的幼儿园进行实地考察和综合评审（评分标准见附件2），在收费合理的情况下，总分满85分（含）以上的初步确定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名单。
3．公示。通过官方媒体向社会公示初步确定的普惠性幼儿园名单及收费标准，公示期为7天，接受家长和社会监督。公示无异议的，由市教体局会同市财政、发改部门共同向社会公布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名单和收费标准，并在幼儿园大门口醒目处公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标识。同时，在教育事业统计中归类为“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上报九江市教育局进行备案。
附件：1.庐山市2023年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申请认定表
2.庐山市2023年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评分标准



庐山市教育体育局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庐山市财政局
2023年7月17日



附件1
庐山市2023年普惠性民办幼儿园申请认定表

	幼儿园名称
	
	幼儿园分类
登记
	

	地址
	
	开办时间
	

	上年考评情况
	
	法人　姓名
	
	电话
	

	园长姓名
	
	电话
	
	学历
	

	幼儿园基本情况

	项目
	合计
	托班
	小班
	中班
	大班
	混龄班

	班级数（个）
	
	
	
	
	
	

	幼儿数（人）
	
	
	
	
	
	

	教职工基本情况

	项目
	合计
	园长
	教师数
	保育员
	保安
	保健
	其他人员

	教职工数（人）
	
	
	
	
	
	
	

	教职工取得任职资格数（人）
	
	
	
	
	
	
	

	幼儿园收费情况

	保教费
（月/生/元）
	
	伙食点心费（月/元）　　　　（备注餐点次数）
	

	申请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承诺

	
本人自愿申请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将按照《幼儿园建设标准》（建标175-2016）的规定，加大投入，改善办园条件；按照《关于印发<江西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及扶持办法（修订）>的通知》（赣教基字[2019]42号）的规定收取保教费，不乱收费；按照教育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及《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的规定，实施科学保教，无“小学化”现象；按照教育部《幼儿园教职工配备标准（暂行），配齐有任职资格的教职工；按照《关于印发《江西省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督导评估指标体系（修订）的通知》（赣教督办字[2022]3号），逐年为全园教职工缴纳“五险一金”，提高教师待遇。  


　　　　　　　　　　　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幼儿园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庐山市2023年普惠性民办幼儿园认定评分标准  
	评分项目
	分值
	
	得分
	评估方式

	1.办园资质齐全
	18分
	各种证件齐全。（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食品经营许可证、消防验收合格证、卫生保健合格评价、房屋安全鉴定）。（以上6证，缺1证或过期扣3分。）
	
	查阅资料

	2.园舍条件达标
	6分
	幼儿活动用房生均建筑面积不低于8.17㎡，生均建筑面积不低于10.44㎡，室外游戏场地生均不少于4㎡，绿化用地生均不低于2㎡（每项1.5分）
	　
	查阅资料
现场查看　

	3.人员师资合格
	19分
	教师配备基本达到“两教一保”（5分，只配备2名保教人员扣2分，只配备1教扣5分）；园长（含副园长）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具有教师资格证（5分）；教师持教师资格证上岗（5分，每低于10%扣1分）；为教职工购买保险（2分）；教职工每年有健康体检（合格）（2分）。
	　
	查阅资料
现场查看　

	4.收取费用合理
	16分
	财务管理制度完善、规范，所收取的每生保教费不高于“认定标准”中设定的上限标准，有永久性收费公示栏，收费规范，无乱收费现象（16分）。
	　
	查阅资料
现场查看

	5.办学行为规范
	15分
	办园规模3个班以上，无超班额现象（3分，每超额2人扣1分）；教材、课程安排符合《指南》要求；一日活动安排中户外活动或区域活动安排开足开齐；每班不少于3个以上活动区；无“小学化”现象。（4项共12分）
	　
	查阅资料
现场查看

	6.安全卫生管理规范
	18分
	幼儿园“三防”落实情况（3分），幼儿园有安全管理制度、预案、记录健全；近三年无安全责任事故；无群众举报违规办学行为（以上3项9分）按要求按时组织新生入园体检和老生常规体检（3分），校车管理规范（3分）。
	   　
	 现场查看查阅资料　

	7.工作完成良好
	8
分
	平时工作任务未完成或无故不参加会议、培训等一次扣2分。
	
	查阅资料　

	（加分项）
办园水平较高
	10分
	上年度考评获良好、优秀加2分、3分；当年获九江市级个人、集体奖分别加2分、3分，获省级个人、集体奖分别加2分、3分。
	　
	现场查看查，阅资料（加分项目最高限10分）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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